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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所得應稅/免稅一覽表 

        (僅提供本公司薪資管理系統客戶參考使用,嚴禁轉載 -1020701修) 

薪資所得 (50)在【B6】【B7】【B8】【B9】-【E4】【C8】(加購) 操作 執行業務報酬所得(9A)          在【C9 非薪資類所得】操作 

稅別設為應稅  [T] 或 [K]    

◎ 輔導鐘點費 (非校內教師均應稅)、(校內教師非加班費性質應稅)註 3. 

◎ 代課鐘點費 

◎ 兼課鐘點費 

◎ 授課鐘點費 
(學校開課、講習會等排定課程發給之鐘點費) 

◎ 課後托育照顧 (非校內教師均應稅)、(校內教師非加班費性質應稅) 註 3. 
◎ 課後輔導 (非校內教師均應稅)、(校內教師非加班費性質應稅) 註 3. 
◎ 結婚補助 

◎ 生育補助 

◎ 喪葬補助 

◎ 子女教育補助 

◎ 休假旅遊補助 

◎ 健康檢查費  

◎ 寒(暑)假鐘點費   

◎ 寒假鐘點費 (非校內教師均應稅)、(校內教師每月 15小時以上應稅) 

     暑假鐘點費 (非校內教師均應稅)、(校內教師每月 25小時以上應稅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注意: 請換算成節數) 

◎ 車馬費、問卷調查費、訪談費、輔導費、 
出席費、主持費、講座費、講評費、審查費、 
教材編輯費、打字費、資料蒐集費、清潔費、口語翻譯費、 
交通補助費(具津貼性質;非核據實報之交通費) 

 工讀金 

 演出費(非專業人士表演)   
 

◎建築師                業別 21 
◎律師                  業別 10 
◎技師                  業別 20 
◎內科                  業別 30 
◎牙醫師                業別 36 
◎其他科別醫師          業別 39 
◎物理治療師            業別 53 
◎職能治療師            業別 54 
◎心理師                業別 55 
◎表演人                業別 70 
                
等等…   

 

執行業務者的執行業務收入、其他以技藝自力營生者的業務收入 

或演技收入。 
 
請參照[業別]依發放對象，選擇代碼。 

演講 稿費 (9B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【C9】操作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(91)        在【C9】操作 

◎講演的鐘點費(註 1.、註 2.) 

演講費、演講鐘點費包括專題演講時之同步翻譯者之酬勞 

 
◎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 
 

◎各項競技、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（等值品） 

 

◎學生競技(書法 辨論..)比賽獎金） 



其他 (9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【C9】操作 退職所得 (9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【C9】操作* 

◎ 職工福利金   代碼  8A 
◎ 財團法人醫院 代碼  8Z 

  請參照[業別]依發放對象，選擇代碼。 

 
註:* 加購 [退休管理系統]者:系統會自動帶入，不需再處理。 
    無加購者; 請至國稅局提供之 [退職所得軟體] 計算後, 
將所得額及稅額輸入 【C9】。 

權利金 (5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【C9】操作 租賃所得 (5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【C9】操作 

 支付專利權   

 

  支付租金 

免稅  (不計入所得)                在【B6】【B7】【B8】【B9】 -【E4】【C8】(加購) 操作    稅別設為免稅  [ ]  

◎ 差旅費、加班費、值班費等不超過規定標準者 

(每月不超過 46小時) (一般都未達可直接視為免稅) 

◎ 不休假加班費 

◎ 各類(國考性質)之招生考試相關酬勞費: 

(考試命題、監考、閱卷、試務工作…等) 

◎ 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 

◎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: 加購 [退休管理系統]者; 請在【E2】操作 

◎ 死亡員工之喪葬補助費 

◎ 各類保險給付  

◎ 進修學分補助費 

◎ 非固定交通費。(核據實報之交通費) 

◎ 教師學術成果獎勵金 

◎ 學生就學獎助學金 (獎學金、工讀助學金等) 
◎ 公務員之福利互助金 
◎ 實習教師因教育實習所支領之實習津貼免稅 
◎ 「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」 
   「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」規定核發之比賽獎金 

 ◎ 國內(外)進修補助費 

（台財稅字第 10100705080號）新增免稅: 
 
◎ 高中職重（補）修班鐘點費 
◎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鐘點費 
◎ 教育優先區計畫鐘點費（課後及住校生夜間學習輔導）、 
◎ 國民中小學慈輝班鐘點費 
◎ 友善校園高關懷課程之鐘點費 
◎ 寒假期間鐘點費 每月 15小時 (注意: 請換算成節數) 
◎ 暑假期間鐘點費 每月 25小時 (注意: 請換算成節數) 
  

 



註 1.:公私機關、團體、事業及各級學校，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、講習會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，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，所發給之鐘點費，屬

於授課鐘點費， 為薪資所得之一種；該授課人員並不以具備教授（包括副教授、講師、助教等）或教員身分者為限。 

註 2.:講演鐘點費係指聘請專家、學者於公眾集會場所專題演講之鐘點費；而訓練班、講習會及類似性質之活動，不論有無收費，其講師（授
課人員）與補習班老師、學校老師等須按排定課程上課之性質相同，即使排定之講授課程名為專題演講，仍因係在上課場合為之， 

有上課之性質，應屬薪資所得。 

註 3.:自 101年 1月 1日起，高中職、國民中小學教師及幼稚園教師於學校下班時間執行職務支領的(加班費性質的鐘點費)為限， 

每月合計不超過 70小時者，可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一項第 3類第 2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. 

 

【A1】、【A9】、【B1】、【B2】、【B5】各作業發放的科目: 薪俸 學術研究 專業加給 導師費 特教津貼 是固定的項目.  

系統已自動歸納應(免)稅 (主管加給與導師費為免稅. 薪俸、學術研究、專業加給、特教津貼應稅) 使用者無需再費心處理. 

 

*為使操作者對【所得格式】類別,一目暸然; 以上資料係本公司依據相關法令 (來源多處無法自動列舉) 收集整理. 敬請参照。 

聲明：上表無列入的相關稅務若有任何疑問; 非本公司權限所及無法釋疑。請洽 貴校所屬國稅局稽徵所轄區的稅務人員(以他(她)的說法為準)。   

 
（台財稅字第 10100557610號）新增免稅: 
 
◎◎教師課後鐘點費屬加班費性質，不計入薪資所得課稅 
     惟每師每月以不超過 70小時(注意: 請換算成節數) 為限: 
      
 
◎1.幼稚園兒童課後照顧人員鐘點費。註 3 
◎2.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人員鐘點費。註 3 
◎3.國民中學第 8節課後輔導鐘點費。註 3 
◎4.高級中學及職業學校第 8節課後輔導鐘點費。註 3 
◎5.攜手計畫課後鐘點費 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。註 3 
◎6.國中小補校及高中職進修學校授課鐘點費。註 3 
 
 


